
汕水建管〔2021〕22 号

汕尾市水务局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

汕尾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站：

本机关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水利工

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（延续）申请(受理编

号:44150021B004FDC)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《水利工程质

量检测管理规定》(水利部令第 36 号发布，第 49、50 号修

订)、《水利部关于发布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标准

的公告》(水利部公告〔2018〕3 号)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决定准予许可你单位在计量认证通过的范围内从事水利工

程质量检测工作，资质等级为混凝土工程类乙级。

汕尾市水务局

2021 年 11 月 15 日

抄送：广东省水利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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